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僑光科技大學觀光與餐旅學院 

110學年度第一學期第3次院務會議  會議紀錄 
 

會議名稱：110學年度第一學期第3次院務會議 

會議時間：111年01月05日（星期三）中午十二點十分 

主  席：任院長文瑗 

出席人員：張委員文賢、吳委員季達、屈委員妃容、王委員昭雄、唐委員受衡、

洪委員麗洋、王委員衛平、胡委員學昭、王委員冠軒、陳委員俊擇、

林委員妤臻（由周楷軒代理） 

請假人員：蔡委員舒甯 

記錄：張也青 

應到：13位 未到：1位 實到：12位（已達開會法定人數） 

 
 

壹、主席致詞 

謝謝各位委員的出席，會議開始。 
 

貳、工作報告（任文瑗院長報告） 

一、請各系協助宣導，依 110 年 11 月 30 日行政會議人事室溝通事項辦理

說明，自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起，請各系不聘任未有教師證的兼任教

師，近期如果開始辦理兼任教師新聘作業請務必注意。 

 

二、Google 數位學院課程植入本院「數位科技微學程」 

(一)「數位科技微學程」課程對應 Google 數位學程的課程或認證，

建議各系多溝通，呼應本院中長程計畫。 

(二)將「數位科技微學程」的「互聯網運用與了解」課程，變更「邏

輯思考與程式設計」課程取代，於 110 年 12 月 15 日院課程委員

會議通過，以提升完成修課人數。 

王冠軒委員：我是觀光系三年級學生，之前修「邏輯思考與程式

設計」課程，覺得很難，也覺得對日後的幫助不

大，所以學習意願不高。建議可以開放為選修課，

想學的同學可以任何去選課。 

「網路行銷」課程，對未來比較有幫助，可以瞭解

到行銷的部份。 

陳俊擇委員：我是旅展系二年級學生，同學都說很難，大家以前

都沒有修過。 

張文賢委員：教育部規劃「邏輯思考與程式設計」課程為必修

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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屈妃容委員：全國大專校院都要修「邏輯思考與程式設計」。 

任文瑗委員：AI 時代，教育部要學生接觸程式設計課程，將跟院

內授課電腦教師討論「邏輯思考與程式設計」課程

大綱的規劃，提升學生資訊能力。納入下次院課程

委員會議討論。 

 

三、110 學年度觀光與餐旅學院經費支出表：略 

 

四、111 學年度校內款經常門編列情形：略 
 

 

參、提案討論 

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

案由：請審議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設置辦法修訂案。 

說明：一、經 110 年 12 月 15 日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6 次觀光系系務會議通

過。 

二、條文修訂對照表如附件 1，修訂後辦法如附件 2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如附件 1。 

 

 

肆、臨時動議 
 

 

伍、散會（12:30） 
 

 

 

 

承辦人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席簽核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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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僑光科技大學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設置辦法 

 

民國 99 年 08 月 05 日 系務會議通過 

民國 99 年 11 月 12 日 院務會議通過 

民國 110 年 12 月 15 日 系務會議通過 

民國 111 年 01 月 05 日 院務會議通過 

 

第 一 條   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五條規定設置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(以下簡稱本系)。 

第 二 條   本系以觀光及休閒業管理為特色，培養觀光及休閒之專業人才為目的。 

第 三 條   本系置系主任一人，主持系務，由本系副教授以上教師遴選，提請院長報校長

聘請兼任之。並得視實際需要置副主任一人，襄助系務。系置職員若干人，承

系主任之命，辦理本系各項事務。 

第 四 條   本系設系務會議，討論本系教學、服務、研究及其他本系相關事項。系務會議

職權，委員產生方式及會議規則另訂之。 

第 五 條   本系設教師評審委員會，評審本系教師之聘任、改聘、升等、延長服務、借

調、休假研究、獎勵教學研究、教學及服務成績之評量等相關事項。系教師評

審委員會設置要點另訂之。 

第 六 條   本系設課程委員會，負責課程之規劃與教學事務之研擬。課程委員會職權，委

員產生方式及會議規則另訂之。 

第 七 條   本系必要時，得設其他各種委員會，各委員會設置要點另訂之。 

第 八 條   本系因教學、研究、服務推廣之需要，得設各類中心；各中心設置要點另訂

之。 

第 九 條  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，院務會議審議，校長公布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 

 
 

 


